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前置审批告知书

您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事项，现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行业规范，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二）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三）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

（四）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玉环县烟草专卖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

（一）根据当地人口总数、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因素，按照方便群众、有利经营、便于管理的原则，依法对烟草制品零售点进行合理布局。
1、 镇、乡主要街道（含交叉路口）零售点的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20米，镇、乡非主要街道（含交叉路口）及农村零售点的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30米；

以上所指的镇、乡主要街道为：

珠港镇城关——县前路、广陵路（长乐路以北）、康育路、珠城路、城中路（长乐路以北）、玉兴路、泰安路、长治路、长兴路、长康路、长乐路、环城新街；

珠港镇坎门——新大街、解放路、振兴路、海城路、东风路、海港路；

珠港镇陈屿——龙山路（兴中路以北）、兴港路、东升路、华滨街；

楚门镇——楚柚路、南兴街、南兴西路、南大街、北大街、环保路（楚柚路以东）；

清港镇——宝山路、清华路、清城路、群兴路；

干江镇——繁江路、干江街、麦莎路；

芦浦镇——井头街、道头街；

沙门镇——开发路、中心街、沙门街；

龙溪乡——花岩浦街、龙翔路、柚香路。

主要街道的变更以公告发布为准。

    2、 综合性商品交易市场内，烟草制品零售点控制在总摊位数的 1 ％以内，最多不得超过5个零售点，并坚持分散布点、方便消费的原则，零售点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20米； 

3、车站、码头烟草制品零售点设置除间隔距离不少于20米外，原则上不超过5个。

（二）属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以上规定的间距限制：

1、大型的宾馆、饭店、商场、超市且营业面积在150平方米以上（含150平方米）的；

2、烟草制品经营者因死亡原因，其直系亲属（父母、夫妻、子女）凭相关死亡证明在原许可证核定的经营场所重新申请办证的；

3、被玉环县“放心店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授予“放心示范店”的。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持相关部门发放的有效证明可适当放宽间隔距离，镇、乡主要街道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10米，镇、乡非主要街道及农村间隔距离原则上不少于20米。

1、千镇连锁超市龙头企业及其所属门店；

2、烈士直系家属、残疾人员、特困户，仅限本人经营并作为主要谋生职业的。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得设立卷烟零售点：

1、申请人经营卷烟资金少于5000元的，烈士直系家属、残疾人员、特困户申请人经营卷烟资金少于3000元的；上述验资方式：凭当日银行存款有效凭证认定；

2、经营化工、油漆、石油等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3、属流动摊点、临时房（大型建筑工地除外）的；

4、中、小学校周围(离学校大门口直线距离60米以内)的；

5、因申请人属于精神类残障以及不具备独立行为能力的；

6、因申请人被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7、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不予受理或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8、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消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9、因申请人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的，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10、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个体工商户或者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个体工商户以特许、吸纳加盟店及其他再投资等形式变相经营的；

11、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不予发证的情形。

（五）烟草专卖行政许可有数量上的限制，遇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申请均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先后顺序分别作出准予或不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六）本规定所称的间隔距离的测量标准系两零售户主要经营门面之间最近的距离。
三、许可证期限：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限最长为五年，自发证之日起计算。
四、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书面申请书一份。

2、申请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一份。

申请人是自然人的，需提供身份证、户口证明（或暂住证）原件及复印件。

申请人为烈士直系家属、残疾人的，需提供有关部门颁发的相关有效证明；申请人为特困户的，需提供乡、镇（办事处）人民政府及县民政局的有效证明。

申请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需提供该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成立的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任命文件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连锁经营企业在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应当由各个分店分别向玉环县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申请人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委托代理人提出申请的，应当提供委托人的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的身份证明。
3、固定经营场所的证明材料一份。

经营场所属申请人自有房产的，申请人需提供房产证或土地证[建房呈报表或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经营场所属申请人租用房产的，申请人需提供租房协议和出租人的房产证、土地证、建房呈报表或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街道“书报亭”经乡、镇人民政府或县城市管理局批准，视为固定经营场所。

4、申请人壹寸免冠彩照两张。
5、申请人经营卷烟资金不少于5000元，烈士直系家属、残疾人员、特困户申请人经营卷烟资金不少于3000元。上述验资方式：凭当日银行存款有效凭证原件及复印件认定。

申请人签名：                                        浙江省玉环县烟草专卖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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